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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是发展的生力军、就业

的主渠道、创新的重要载体。当前，

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回升向好，但小微

企业融资难问题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发展政府性融资担保，是缓解小

微企业融资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

重要工具。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

题，笔者认为应当按照加强财政资源

统筹的要求，进一步统筹政府性融资

担保资源，支持小微企业更加便捷获

得贷款，稳定企业经营带动更多就业。

财政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支持小微

企业发展的实践

一是财政奖补资金向小微企业倾

斜。随着担保费率下调、业务规模的

扩大代偿增加，许多政府性融资担保

机构依靠担保费收入无法覆盖风险损

失，需要动用资本金弥补，影响其进

一步扩大业务规模的积极性。为此，

许多地方财政部门采取补贴、奖补的

方式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向小微

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支持。比如，福建

省级财政设立融资担保专项资金，按

企业类型大小设置不同奖补比例，引

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加大对小微企

业支持。其中对小型企业贷款担保业

务的奖补比例最高可达 1%，对微型企

业和“三农”主体贷款融资担保业务

的最高比例可达 1.6%。

二是风险补偿资源向小微企业倾

斜。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规模小，注

册资本金少，所能提供补偿有限。为

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聚焦小微企

业，许多地方财政部门积极完善风险

补偿机制，引导风险补偿资源向小微

企业倾斜。比如，福建省级财政对符

合条件再担保代偿分险支出予以全额

补偿。支持省再担保机构对融资担保

机构新增担保单户 1000 万元及以下，

且平均年化担保费率不超过 1.5% 的

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业务，分

担 40% 的代偿支出。

三是风险防控资源向基层倾斜。

针对大部分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成立

晚，运作经验不足，专业人员偏少，

专业水平偏弱等问题，许多地方积极

推动优化银行合作模式，畅通银担合

作机制，推动风险防控资源向基层倾

斜。比如，福建省一方面明确银行分

险比例不低于 20%，以发挥银行风险

防控的专业优势，更好发挥担保增信

功能 ；另一方面推广银担“总对总”

批量担保业务模式，约定风险分担比

例。在该模式下，银行凭借自身的服

务网络和技术能力，按规定的业务条

件，对项目进行风险识别、评估和审

批 ；担保机构对银行审批后的贷款项

目，只开展合规性审核，不再进行重

复性尽职调查，在防控风险的同时，

基本做到“见贷即保”，有效提高担保、

增信效率。

政府性融资担保资源分散影响服务

小微企业整体效能

（一）两大担保体系有待形成合

力。由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牵头建立的

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截至 2021 年底

县级担保机构达 1203 家，覆盖 25 个

省（区、市）、5 个计划单列市的 2136

个县区，形成了“国家—省—地市三

级联动”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同

时，由国家农业信贷担保联盟有限责

任公司和省级农担公司组成的全国农

业信贷担保体系，市县级农担机构原

则上以省级公司分公司、办事处的形

式组建，对全国县域范围业务覆盖率

已达到 97%。两大担保体系各有侧重，

都发挥着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

作用。然而，两大担保体系机构不一、

标准不同、信息不通、资金渠道不同，

但保障对象交叉，在执行中既可能形

成覆盖盲区，也可能重复保障，还可

能同质化竞争。

（二）基层担保资源有待整合。一

是融资担保机构“小、散、弱”现象普遍。

各级共建的、实力强的融资担保机构

不多，各个机构都是独立法人，普遍存

在实力弱、专业人才少等不足。尽管绩

效评价制度不断健全，但在基层普遍没

有将绩效评价要求嵌入机构内部考核

体系，没有与薪酬分配挂钩，无法发挥

应有的激励约束功能。二是担保资源

分散。一些地方还安排专项资金设立

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政策性优惠

贷款风险分担资金池等。这些资金都

承担着一定的政策功能，但因为管理

分散，整体担保、增信的效益并不高。

（三）财政补助资金使用效益有待

统筹政府性融资担保资源
更好助力小微企业发展的思考
卓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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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近年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主

动降费让利，中央财政继续实施融资

担保降费奖补政策，许多地方财政安

排专项资金开展支小支农担保业务的

保费补贴、代偿补偿等。实践中，担保

机构使用财政补助资金的效益还有待

提高。在财政补助资金覆盖风险损失

的情况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还要

按照当年担保费收入的 50％提取未到

期责任准备金，并按不低于当年年末

担保责任余额 1％的比例提取担保赔

偿准备金。按规定，未到期责任准备

金第二年可以冲回 ；担保赔偿准备金

需累计提取，可以用于代偿损失。这

无形中降低了担保资源的使用效率。

而且，担保机构不良资产处置手段少，

资产管理公司收购意愿不强，自行处

置效率低、成本高，法律诉讼耗时长，

不良资产处置难、处置慢问题较为普

遍。同时，政策上已经明确政府性融

资担保机构可参照《金融企业呆账核

销管理办法》进行代偿损失核销，但

仍有许多担保机构担心因国有资产流

失被追责，不敢轻易核销代偿损失。

（四）部门分工协作机制有待加

强。担保机构在自身业务系统填报数

据的同时，还需要分别在人行、工信、

地方金融监管、再担保等多个管理系

统填报数据，但尚未实现融资担保业

务线上办理。由于各部门管理角度不

同，要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填报的

业务数据字段、口径都不统一，各个

系统没有联通，银行和政府融资担保

数据无法共享。

统筹政府性融资担保资源更好助力

小微企业发展

（一）推动两大担保体系有机衔

接。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两大担保体

系加强协同，努力让政策相互配合，

资金形成合力，业务标准衔接，业务

信息通过技术手段共享，实现 1+1＞2

的效果。二是优化业务协同。鼓励引

导市、县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分设

农业担保业务部等方式，聚焦“三农”

业务，承担农业担保体系任务，推动

小微和“三农”担保业务融合发展，减

少同质化竞争，共同推动乡村振兴。

（二）统筹基层担保资源。一是做

大做强做优市级担保机构。通过国家

融资担保基金和省级担保机构向下参

股、县级担保机构向上参股，以及增

资、合并等方式，增强市级担保机构

资本实力、资源统筹能力和人才吸引

力。二是各地综合考虑市场融资需求

和机构综合实力，因地制宜，通过将

县级担保机构转化为市级担保机构分

支机构等方式，实现县域融资担保业

务全覆盖，提高担保机构整体实力和

传导效率。三是逐步整合归并其他各

类担保性质专项资金，统一归口由担

保机构提供担保服务，落实各个专项

政策要求，增强担保、增信整体效能。

（三）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一

是允许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合理收

费。如果保费、损失全部都由财政承

担，担保机构就成为了财政支付的一

个通道，与财政直接拨付没有差别，

担保机构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和意

义。为此，要在降费的同时，鼓励担

保机构适当收费，财政部门根据运营、

承担风险的缺口给予补助。二是优化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担保赔偿准备金

提取办法。允许根据不同担保业务的

风险程度分类提取，对于财政补助已

经覆盖风险的业务，按担保机构自身

需要承担的风险按比例提取这两项准

备金。三是推动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积

极拓展担保不良资产处置业务，优化

资产评估、交易制度，提高担保不良

资产清收、处置效率。加强政府性融

资担保机构代偿损失核销政策宣传，

细化核销标准和操作流程，建立常态

化担保代偿损失核销机制，夯实担保

机构资产质量。

（四）加强部门协作。一是加强部

门分工协作。统一各部门的融资担保

业务数据标准，依托现有信息化建设

成果，加强数据共享，形成合力，更加

精准高效开展融资担保业务。二是推

进银担合作。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加

强银担信息共享，推动征信体系与担

保机构双向对接。同时，丰富银担“总

对总”批量担保业务，创新批量合作

产品，推动更多“总对总”合作业务落

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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